
附件

临沂市地方金融管理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检查事
项名称

设定、行使依据及有关条款
实施
主体

1
对小额贷款公司的

监督检查

1.【地方性法规】《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金融服务、金融发展的综合协调和指导工作,并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地方
金融组织和相关金融活动实施监管。”
第四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对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监管,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进入地方
金融组织依法实施现场检查,并采取下列措施:(一)询问地方金融组织的工作人员；(二)查阅、复制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三)检
查地方金融组织业务数据管理系统。地方金融组织应当配合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进行检查,不得拒绝、阻碍。”
2.【部委规章】《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金规〔2024〕26号）
第四十八条：“地方金融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对小额贷款公司开展现场检查调查，采取询问有关人员、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复制业务系
统有关数据等措施，查清违法违规行为。地方金融管理机构依法开展现场检查调查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如实说明情况，并提供
有关文件资料，不得拒绝、阻碍和隐瞒。地方金融管理机构每年应当选取一定比例的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做到三年全覆盖。”

临沂市地
方金融管

理局

2
对融资担保公司的

监督检查

1.【行政法规】《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2017年8月国务院令第 683 号公布）
第四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以下简称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本地区融资担保 公司的监督管理……”第二十四
条：“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工作制度，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时监测风险，加强对融资担保公司的非现场监管
和现场检查，并与有关部门建督管理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第二十五条：“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融资担保公司的经营规模、主要
服务对象、内部管理水平、风险状况等，对融保公司实施分类监督管理。”第二十八条：“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现场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
施：(一）进入融资担保公司进行检查；（二）询问融资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要求其对有关检查事项作出说明；（三）检查融资担保公
司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现场检查，应当经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检查人员不得少于 2 人，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和检查通
知书。”第二十九条：“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可以与融资担保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管理谈话，要求
其就融资担保公司业务活动和风险管理的重大事项做出说明……”
2.【地方性法规】《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金融服务、金融发展的综合协调和指导工作,并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地方
金融组织和相关金融活动实施监管。”
第四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对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监管,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进入地方
金融组织依法实施现场检查,并采取下列措施:(一)询问地方金融组织的工作人员；(二)查阅、复制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三)检
查地方金融组织业务数据管理系统。地方金融组织应当配合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进行检查,不得拒绝、阻碍。”
                        

临沂市地
方金融管

理局



3
对典当行的监督检

查

1.【部委规章】《典当管理办法》（2005年2月商务部、公安部令第8号公布）
第五十四条：“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以及设区的市（地）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实际建立定期检查及不定期抽查制度，及时发现和处
理有关问题。”
2.【部委文件】《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典当行监督管理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0〕38 号）
第十三条：“各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对辖内典当行实施监管，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具体落实。省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可委托地市级、县区级地
方金融监管部门负责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年审等部分监管工作。同时，建立专职监管员制度，专职监管员的人数、能力要与被监管对
象数量相匹配。”
3.【省委省政府文件】《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省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
二、（二十二）：“优化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职责……将省商务厅的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的经营监督管理职责划入省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金融工作办公室）。”

临沂市地
方金融管

理局

4

对交易场所开展权
益类交易或者介于
现货与期货之间的
大宗商品交易业务

的监督检查

【地方性法规】《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金融服务、金融发展的综合协调和指导工作,并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地方
金融组织和相关金融活动实施监管。”
第四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对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监管,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进入地方
金融组织依法实施现场检查,并采取下列措施:(一)询问地方金融组织的工作人员；(二)查阅、复制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三)检
查地方金融组织业务数据管理系统。地方金融组织应当配合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进行检查,不得拒绝、阻碍。”

临沂市地
方金融管

理局

5
对民间融资机构开
展民间资本管理业

务监督检查

【地方性法规】《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金融服务、金融发展的综合协调和指导工作,并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地方
金融组织和相关金融活动实施监管。”
第四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对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监管,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进入地方
金融组织依法实施现场检查,并采取下列措施:(一)询问地方金融组织的工作人员；(二)查阅、复制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三)检
查地方金融组织业务数据管理系统。地方金融组织应当配合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进行检查,不得拒绝、阻碍。”

临沂市地
方金融管

理局

6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
开展信用互助业务

的监督检查

【地方性法规】《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金融服务、金融发展的综合协调和指导工作,并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地方
金融组织和相关金融活动实施监管。”
第四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对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监管,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进入地方
金融组织依法实施现场检查,并采取下列措施:(一)询问地方金融组织的工作人员；(二)查阅、复制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三)检
查地方金融组织业务数据管理系统。地方金融组织应当配合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进行检查,不得拒绝、阻碍。”

临沂市地
方金融管

理局

7
对地方资产管理公
司的监督检查

【地方性法规】《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金融服务、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活动的地方金融织、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以及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
本条例。本条例所称地方金融组织，是指……和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授权省人民政府监督管理的从事金融活动的其他机构或者组织等。”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金融服务、金融发展的综合协调和指导工作，并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地方
金融组织和相关金融活动实施监管……”第四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对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及其险状况
进行监管，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进入地方金融组织依法实施现场检查，并采取下列措施：（一）询问地方金融组织的工作人员；（二）查阅
、复制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三）检查地方金融组织业务数据管理系统。地方金融组织应当配合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进行检查，
不得拒绝、阻碍。”

临沂市地
方金融管

理局



8
对融资租赁企业的

监督检查

1.【部委文件】《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银保监发〔2020〕22号）
第三十四条：“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建立现场检查制度，对融资租赁公司的检查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措施：（一）进入融资租赁公司以及
有关场所进行现场检查；（二）询问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要求其对有关检查事项作出说明；（三）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对可能被转
移、销毁、隐匿或者篡改的文件资料，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四）检查关信息系统。进行现场检查，应当经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批准
。现场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 2 人，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和检查通知书。有关单和个人应当配合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依法进行检查，
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文件、资料，不得拒绝、阻碍或者隐瞒。”
2.【省委省政府文件】《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省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
二、（二十二）：优化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职责……将省商务厅的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的经营监督管理职责划入省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金融工作办公室）。

临沂市地
方金融管

理局

9
对商业保理企业的

监督检查

1.【部委文件】《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19〕205号）
第十条“各金融监管局要结合非现场监管发现的问题和风险监管要求，加大现场检查的力度，提升现场检查的深度和广度，提高检查的质
量和效率。现场检查可采取询问商业保理企业工作人员、查阅复制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系统数据等方式，并可委托第三方中介
机构实施。”
2.【省委省政府文件】《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省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
二、（二十二）：“优化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职责……将省商务厅的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的经营监督管理职责划入省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金融工作办公室）。”

临沂市地
方金融管

理局


